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江苏大禹水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龙江污水泵站及配套管网工程泵站主体工程-污水泵房、配电间及管理用房（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专业）（编号：2025SS107）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9月2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S107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市 政 工 程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龙江污水泵站及配套管网工程泵站主体工程-污水泵房、配电间及管理用房（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专业）

	审查人
	张晔
	
	审查号
	10051-1003
	联系电话
	85588653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设计人
	赵若云
	注册人
	孙宁霞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0条


绿 色 设 计 专 项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龙江污水泵站及配套管网工程泵站主体工程-污水泵房、配电间及管理用房（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专业）

	审查人
	张晔
	
	审查号
	10051-1003
	联系电话
	85588653

	建      筑     专     业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泵房墙面设有卷帘、屋面设成品不锈钢盖板，均需满足节能要求，建议调整维护结构范围。


	设计人
	赵若云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

	 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龙江污水泵站及配套管网工程泵站主体工程-污水泵房、配电间及管理用房（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专业）

	审查人
	汤建峰
	
	审查号
	10051-S1021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JG-X-01:设计依据中的混凝土规范和抗震规范版本号已作废。
2、JG-X-01:未明确第7.6的格栅板搁置长度。

3、JG-S-01:未见管理用房、配电间等荷载限值，删除其他与本工程无关的荷载限值；未见消防专篇。

4、复核独立基础与沉井筏板的高差与净距比例是否满足1:2。

	设计人
	倪明华
	注册人
	高枫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计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龙江污水泵站及配套管网工程泵站主体工程-污水泵房、配电间及管理用房（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专业）

	审查人
	王健
	
	审查号
	10051-W1017
	联系电话
	8816983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 水施-01  座便器给水支管标高错误；原理图中雨水斗类型错误。


	设计人
	金香
	专业负责人
	金香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

	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龙江污水泵站及配套管网工程泵站主体工程-污水泵房、配电间及管理用房（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专业）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 设计说明三.1，应明确二级负荷的具体负荷名称，且二级非消防负荷双回路电源的切换情况应明确。
2、 应急照明设计说明关于非火灾状态下的持续点亮时间要求与系统控制的具体要求不一致，且与消防专篇也存在差异。
3、 液位计、流量计配电回路，导线相对断路器规格偏小。
4、 AA1柜体有从室外引入的进线，箱体内SPD应选用T1级产品，且应明确SPD极数，余同。
5、复核配电室照度值。

	设计人
	谢红彬
	专业负责人
	谢红彬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负责人：
                                      日期：2025年9月2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